
长春工大科字 〔9016)1号

关于印发《长春工业大学促进科技戍果转化实施

办法(试行)》 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 :

《长春工业大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 (试行)》 经学校

研究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长春工业大学

2016年 3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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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工业大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

(试行)

为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加快促进学校科技成果向现

实生产力转化,充分调动广大科研人员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 ˇ

的积极性,全面提升学校依托科技创新驱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
f

能力和水平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、《国 
′

务院印发实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的若干规  
⋯

定》(国发 [2016]16号 )、 《吉林省省属事业单位科技成果转化资

产处置和收益分配管理试行办法》(吉科发政 [2015]180号 )和

《吉林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和分红奖励的若干规定》(吉科发

政 [2014]156号 ),结合学校实际特制订 《长春工业大学促进科

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》(以下简称
“
实施办法”

)。

第一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的科技成果,是指通过科学研究与技

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。职务科技成果,是指

执行国家及省市各级政府和企业等单位的研发任务,或者主要利  `
用学校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科技成果。           ,·

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的科技成果转化,是指为推进产业提  ,Ⅱ

质增效,职务发明专利的转让、专利技术的实施许可或专利使用

许可;职务科研成果或关键技术转移给企业的技术转让;由企业   .

委托学校完成的技术研发、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项目并在企业获

得转化或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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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学校鼓励各二级单位和科研人员与企业开展产学研

合作,承接企业委托的技术研发、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项目;鼓

励科研人员与企业开展技术转让工作,将科研成果 (或技术 )和

职务发明专利 (或 专利技术 )在企业实施转化。学校科研处和科

技园建设与管理办公室为科研人员做好相关的组织、管理与服务

工作。

第四条 职务科技成果、专利技术可通过协议定价、在技术交

易市场挂牌交易、拍卖等市场化方式确定价格。通过协议定价的,

在学校科研处网站公示科技成果名称和拟交易价格,并在此基础

上确定最终成交价格,其公示时间不少于 15日 。

第五条 学校对其拥有的科技成果享有使用权、处置权和收益

分配权,有权对职务科技成果实施转化,可采取如下具体方式:

(一 )向他人转让该科技成果 ;

(二 )自 行投资实施转化;

(三 )以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,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;

(四 )以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入股。

第六条 学校对其拥有的职务科技成果实施转化后,获得的收

益分配如下:

(一 )学校职务科技成果一次性卖断取得的净收益,70%用

于奖励项目负责人 (团 队),90%作为该团队的科研发展基金,10

%作为学校收益。

(二 )由 学校投资实施转化的项目成功投产后,学校将连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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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年从实施该项成果的年净收益中提取 50%奖励项目负责人 (团

队),50%作为学校收益。5年以后由学校与项目负责人 (团 队 )

另行协商。

(三 )学校与他人合作共同实施转化的科技成果,学校将连

续 5年从转化该成果产生的学校所得净收益中提取 70%奖励项目  ·

负责人 (团 队),30%作为学校收益。              ··

(四 )学校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入股方式对外实施转化的科  .、

技成果,学校将入股分红净收益的 70%奖励项目负责人 (团 队),   丁

剩余 30%作为学校收益。

第七条 由学校实施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在转化过程中职务

成果完成人和参加人,不得阻碍职务科技成果的转让与转化工作 ,

不得以任何方式将职务科技成果及技术资料据为已有,侵犯学校

的合法利益。

第八条 对于学校未组织实施转化的职务科技成果,成果发明

人需经学校审批和授权后,方 可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转让工作 ,

推进科技成果在企业实施转化,学校与成果完成人所获收益分配  】

如下:

(一 )对于专利转让、专利实施许可和专利使用许可获得的  j

净收益,10%作为学校收益,90%可用于奖励成果发明人(团 队 )。    ·

(二 )对于科研成果 (或技术 )转让项目获得的净收益,10   T

%作为学校收益,70%可用于奖励项目负责人 (团 队),⒛ %可作

为该团队的科研发展基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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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对于科研人员承接企业委托的技术研发、技术服务和

技术咨询项目(国 家财政资金通过企业转移支付的项目除外 ),学

校可提取到账经费的23%作为间接经费 (其中3%为科研管理费 )。

项目通过企业组织的验收,并在企业获得转化或应用后,结余经费

的70%可用于项目负责人 (团 队)的奖励绩效,⒛%可用于该项目负责

人 (团 队)的技术发展基金,10%作为学校和所在学院的科研事业费。

第十条 对于未经学校审批和授权,擅 自转让或变相转让职务

科技成果的,学校有权终止转让行为,并追究转让人法律责任;

非学校审批授权的技术转让在转让过程中造成经济纠纷和赔偿

的,全部由转让者本人负责;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弄虚作假、

非法侵占和学术不端行为的人员,学校将收回其获得的相应奖励。

第十-条 本实施办法由科学研究处负责解释 ,自 公布之日起

执行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

《国务院印发实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

转化法》的若干规定》

《吉林省省属事业单位科技成果转化资产处置和收

益分配管理试行办法》

《吉林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和分红奖励的若干

规定》

(附件内容请到科学研究处网站
“
科技政策

”
栏目中查询下载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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